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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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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欠钱跑路
该向谁索要工钱

我父亲长年给一个包工头干活， 包工头

目前欠了我父亲约 40 万元人工费， 其中 30

万元写了欠条， 承诺今年 2 月 1 日前付清，

付款来源是包工头一处小产权房屋的销售尾

款， 房屋买方也写了欠条， 承诺 2 月 1 日前

付清尾款。

但是现在包工头还不上高利贷躲起来了，

高利贷债主也出面找到了房屋买方， 说包工

头早把这个小产权房子抵押给了他们。 现在

房屋买方拒绝支付剩余的房款尾款， 并且准

备起诉包工头诈骗。 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

拿回人工费， 在找不到包工头的情况下能向

房屋买方要求支付钱款吗？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如果房屋买房是向您作

出保证， 承诺将尾款直接支付给您， 或者房

屋买房为包工头欠您父亲的报酬签字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则在包工头失联的情况下， 您

有权直接向房屋买方主张付款。 但如果包工

头与房屋买房之间的房款事宜与您无涉， 则

根据您目前的描述很难判断您是否可以要求

房屋买房支付欠款。 因此建议您父亲及时整

理书面材料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 向专业人

士寻求帮助， 主张合法权益。

未按约定支付报酬
辞职遇阻怎么维权

我是2018年刚毕业的学生，去年10月参加

工作。当时，老板承诺首月给1000元，从第二个

月开始就给1500元。但是一直到今年1月，公司

仍然是给我发1000元一个月。我找公司询问此

事， 被告知现在欠的每月500元工资会算成最

后年终奖返还。我觉得不合理，想提出辞职，但

公司表示我有义务再上15天的班。 想咨询，我

是否能要求公司将之前承诺的工资补足，以及

我是否还必须再上15天班才能辞职？这其中的

工资怎么结算？ 如果公司不同意，我有什么办

法维权？ 石先生

【解答】

石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中应具备劳动

报酬条款。 我不知道您是否与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更不了解您所说的老板承诺首月给

您 1000 元， 第二个月开始给 1500 元， 这些

报酬约定是否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如果公司

违反了你们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未及时足

额支付您劳动报酬的， 您有权随时解除劳动

合同， 并有权向公司主张经济补偿。 倘若公

司坚持表示您必须再上 15天班， 且拒绝您的

合法主张， 您可向劳动行政部门请求帮助或

申请劳动仲裁。 此外， 提醒您注意的是， 每

个地区都有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用人单位给

予您的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 逾期不支付的， 用人

单位还应向您加付赔偿金。

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
迟迟没有结果怎么办

我是一名快递员， 公司以配合调查货物

丢失为由， 口头要求我停职配合调查。 这件

事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公司也没有给出

书面答复， 并且基本工资也没有发放。 我可

以此为由要求终止合同吗？ 能得到公司补偿

吗？ 陆先生

【解答】

陆先生， 您好！ 公司根据内部规章制度

的规定， 可以要求员工停职， 但不能任意停

薪。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遭遇货物丢失等可

能会带来经济损失、 口碑损失的情形， 为了

查清事实， 按公司内部调查程序对员工进行

调查， 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调查应当合法合

情合理， 调查不能无程序无期限地进行下去，

更不能擅自停发员工工资。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 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并

主张经济补偿。 故如果公司认为您对货物的

丢失有过错， 应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您进行

处罚， 情节严重的可以向您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 但现在公司既没有书面答复， 也不发您

工资， 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您有权申请劳动仲裁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妹妹不肯赡养母亲
是否违法可有处罚

我是家中老大， 一直赡养着母亲。 5 年

前， 我妹妹在父亲过世和母亲大吵后， 对母

亲不理不睬。 其实父母一直对她很好， 不但

省吃俭用给她买了房子， 还帮她打点出租房

子的一切事务。 现在母亲向她要赡养费， 她

却不肯给， 还说房租就算是给母亲的赡养费

了。 请问， 母亲帮妹妹出租房屋所得的房租

可以算赡养费吗？ 母亲可否要回房子？ 如果

妹妹还是执意不肯赡养母亲， 有什么法律规

定可以惩罚她？ 胡女士

【解答】

胡女士， 您好！ 如房屋登记在您妹妹名

下， 则您妹妹对房屋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 处分的权利。 即您妹妹有权将房屋出

租， 并收取租金，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 租金

是属于您妹妹的， 您妹妹有权将属于自己的

租金拿出来作为母亲的赡养费， 您母亲无权

收回房屋。 但如果房屋系您父母购买， 并未

登记在您妹妹名下， 只是给您妹妹使用， 则

您母亲可以收回自己所拥的房屋份额， 如涉

及父亲过世后的遗产部分， 应按遗产处理，

具体操作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 但

无论如何， 您妹妹若执意不赡养母亲， 您母

亲可向法院提起赡养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子

女每人每月应给予其合理的赡养费。 判决后，

若您妹妹仍拒绝履行，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鉴于母亲、 姐妹都是血缘关系最亲的亲

人， 而且母亲和您妹妹的争吵源于父亲的过

世， 那时是对你们母女打击深刻的悲痛时刻，

容易因情绪的悲伤引发争执， 从而留下心结。

您作为姐姐能为您母亲和妹妹尝试打开这个

心结吗？ 人活在世上大部分不足百年， 您母

亲年纪也大了， 真正希望你们能化解矛盾，

共同享受天伦之乐。 倘若您真的无法打开他

们的心结， 也请给予您妹妹一个机会， 向其

阐述法律规定， 希望您妹妹能真正理解， 赡

养是一种孝道， 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 还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 有义务而

不履行义务的，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大伯去世无继承人
侄女可否继承遗产

我的大伯没结婚没子女，大伯平时的生活

基本都是我来照应的，他的后事也都是我处理

的。 我的大伯只有我父亲一个兄弟，我父亲比

大伯先过世，我的爷爷奶奶也均已过世。 因为

没有其他亲属了， 我和我大伯都以为他过世

后，遗产自然而然是由我继承，所以没有对遗

产公证。2016年，大伯突发脑出血过世，当我去

办理遗产继承时被告知，我不是直系亲属无权

继承。 请问我有继承权吗？ 应该怎么做才能继

承大伯的财产和房子？ 张女士

【解答】

张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 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

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

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人不

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

顺序继承人继承。 因您的大伯没有结婚， 也

无子女， 您的爷爷奶奶也均已过世， 因此大

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鉴于您大伯也无其

他继承人， 可以推断大伯的第二顺序继承人

也均已过世。 由此可见， 无论第一顺序还是

第二顺序， 您均不是法定继承人。 但是， 继

承法也特别规定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

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因此如果您确有证据证明大伯在世时的生活

均由您来照料， 去世后也有您料理， 您不仅

可以从大伯的遗产中先行扣除料理后事所花

费的支出， 法理上是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的，

但不是全部遗产。

孩子骨折已获保险赔付

幼儿园就不用赔偿了吗

【分析】

何女士一家获得了商业保险赔偿后， 是否

还能要求幼儿园赔偿医疗费用呢？ 除了医药费

外， 误工费、 陪护费等是否可以申请， 幼儿园

方面应否承担呢？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

师对此作了以下分析。

崔瑶律师认为， 在确认何女士的女儿骨折

是幼儿园责任的前提下， 幼儿园应向何女士的

女儿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并且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 如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

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何女士的女儿在幼儿园受伤骨折， 作为孩

子的监护人， 何女士当然有权向侵权责任法幼

儿园主张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不过， 关于何女士提到的误工费， 崔瑶律

师认为， 法律上规定的误工费是受害人因受伤

误工引起收入减少的费用， 并非家属误工减少

的收入。 何女士咨询的问题中， 受伤的是孩子，

她尚未工作， 不存在影响工作减少收入的情况，

不建议何女士提出误工费的主张。

至于何女士疑惑的商业保险已赔付， 幼儿

园是否就不用赔偿的费用问题， 崔瑶律师分析，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规定： “被保

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 伤残或者疾

病等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给付保险金后， 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

偿。” 因此， 何女士一家为女儿购买的商业保险

虽已赔付， 但这笔保险赔付款并不能免除幼儿

园的赔偿责任。

此外， 何女士的女儿经过 3 个多月的恢复，

走路仍有些跛的情况着实让人担心。 崔瑶律师

提出， 与其一味担心不如交给专业人员来判断，

她建议何女士一家向医疗机构详细了解孩子伤

情。 如经过诊疗确实会留下后遗症， 建议何女

士带孩子做伤残鉴定。 崔瑶律师认为， 倘若此

次受伤真的会影响孩子今后走路， 构成伤残等

级， 虽然不能恢复孩子的健康， 但至少可以向

幼儿园要求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 以减轻孩子今后的生活压力。

【事由】

何女士一家最近有点烦。 他们悉心呵护的

女儿日前在幼儿园摔倒， 腿部骨折， 已经认定

责任方为幼儿园。 女儿在家休养 3 个多月， 终

于能够下地走路， 但走路时还有些跛。 何女士

一家很担心， 不知孩子会恢复成什么样， 是否

会留下后遗症。

同时， 事情已经过去 3 个多月了， 幼儿园

方面迟迟没有提出任何赔偿措施。 何女士一家

曾为女儿买过一份商业保险， 此次孩子受伤，

该保险根据条款赔付了 3000 多元。 可是当何女

士一家向幼儿园提出医药费赔付的时候， 幼儿

园却回复表示医药费赔偿已经由保险公司赔付

了， 他们就不能再赔付了。 何女士一家不解，

商业保险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 和幼儿园应该

赔偿的部分有关系吗？

此外， 何女士一家还想向幼儿园提出误工

费、 陪护费等费用补偿。 但在金额以及具体项

目方面， 何女士一家不知怎样才是合理合法，

应由幼儿园承担的。

□记者 徐荔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希望孩子健康安全
地成长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但是何女士夫妇最

近很心烦，他们的女儿在幼儿园受伤骨折，已认

定责任方是幼儿园。 然而，孩子骨折已经好几个

月了， 幼儿园方面迟迟没有提出任何赔偿措施。

何女士一家一方面在赔偿问题上与幼儿园有分

歧，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孩子骨折留下后遗症，不

知该如何向幼儿园提出补偿等要求。

律师分析后认为，无论何女士一家是否购买

商业保险得到赔付，都不能免除幼儿园的侵权赔

偿责任。何女士有权利就孩子受到的伤害向幼儿
园申请医疗费、护理费等为孩子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同时建议何女士为孩子进行伤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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